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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01學年度屏東區特殊教育新課綱研習實施計畫.doc
主旨：本校辦理101學年度屏東區特殊教育新課綱研習，請 貴處轉知所屬國民中、小學指派特教班2~3名教師參加，請  查照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100 年9月6日教中（一）字第
1000526093A 號函辦理。
二、本校為教育部100-102學年度特殊教育新制課程大綱試行運作
學校，訂於101年10月13日（星期六）上午8時30分~12時30分於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四樓視聽教室辦理101學年度屏東區特殊教育新課綱研習。
三、請 貴處轉知所屬國民中、小學指派特教班2~3名教師參加，並
給予公差假，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相關業務經費支應。
四、研習計畫詳如附件，請參加研習教師自行於101年9月25日起
    至101年10月12日至「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」報名。
   【http://www.set.edu.tw/default.asp(研習與資源(教師研習(中
    辦特教研習(研習名稱「101學年度屏東區特殊教育新課綱研
    習」】。
正本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副本：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
校長  林 ○ ○
副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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